寻财发〔2021〕54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赣州捷顺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赣州市寻乌县中山路海燕茶庄二、三楼
根据《赣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江西省财政厅关于2021年开展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的通知》（赣财购字〔2021〕15号）文件精神，经上级财政部门统一组织监督评价并结果反馈，认定存在违法行为，依法作出政府采购行政处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寻乌县长宁镇河东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二期）（项目编号：GZJS2020-XW-C017）
1. 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出现“好的”“一般的”“差的”评分设置。
2. 未及时退还投标保证金。
3. 未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采购合同。
（二）寻乌县留车镇汉窝子停车场工程（项目编号：GZJS2020-XW-C019）

1. 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出现“好的”“一般的”“差的”评分设置。
2. 未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

(三)寻乌县政法委雪亮工程完善项目（项目编号：GZJS2020-XW-G004）

1. 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出现“好的”“一般的”“差的”评分设置。
2. 没有及时退还投标保证金。
3. 未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采购合同。
（四）寻乌县中医院手术室、ICU、检验科、输血科、制氧中心吸引呼叫系统等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ZJS2020-XW-G005)

1. 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出现“好的”“一般的”“差的”评分设置。
2. 没有及时退还投标保证金。
3. 未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采购合同。
（五）寻乌县人民医院病床、不锈钢手术治疗车等项目（项目编号：GZJS2020-XW-G003）

1. 没有及时退还投标保证金。
2. 未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采购合同。
上述问题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财政部87号令第五十五条、《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财政部87令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等规定。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本机关已于2021年9月1日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寻财发〔2021〕52号），告知你公司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种类和有关陈述、申辩的权利，你公司于2021年9月8日向本机关复函对处罚事项无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七）款和《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财政部87号令第七十八条第（八）款等相关规定，现对你公司作如下处罚：
责令限期整改，给予警告。
（2）处罚款捌仟元整（¥：8000.00元）。当事人应在本处罚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将处罚款人民币8000元通过江西省非税收入征徼管理系统上缴国库。
三、权利告知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寻乌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寻乌县财政局地址：长安大道财政大楼
联系电话：0797-2831226   
邮    编：342200
             寻乌县财政局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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